
根据《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（国家金融监

督管理总局 2025 年 4 号令）等有关规定，现将唐山银行股

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本行”）近期关联交易情况披露如

下：

一、关联交易概述及交易标的情况

2026 年 5 月 19 日，本行董事会审批通过为唐山工业控

股集团有限公司办理 50000 万元流动资金贷款业务的议案。

根据《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的相关规定，

本次关联交易经董事会风险与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审查、审

议，董事会决议，独立董事出具独立意见，程序合规。

二、交易对手情况

唐山工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属于本行关联方。该公司法

定代表人陈宇，注册资本为 928000 万元，注册地址为河北

省唐山市高新技术开发区建设北路 198 号院内办公楼 2 层

205 室，经营范围为一般项目：企业总部管理；科技中介服

务；知识产权服务（专利代理服务除外）；技术服务、技术

开发、技术咨询、技术交流、技术转让、技术推广；企业管

理咨询；金属结构销售；金属材料销售；高品质特种钢铁材

料销售；化工产品销售（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）；炼油、化

工生产专用设备销售。（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，凭营业

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）。



三、定价政策

本行与唐山工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之间的交易按照商

业原则和内部审批程序，以不优于非关联方同类交易的条件

进行，关联交易定价遵循国家规定、市场价格。

四、关联交易金额及相应比例

本次关联交易涉及贷款金额 50000 万元，占上季度末资

本净额的 1.19%，符合监管规定。

五、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、董事会审查审批情况

2026 年 5 月 8 日，该笔关联交易经本行董事会风险与关

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审批通过，并向本行董事会报告。2026 年

5 月 19 日，该笔关联交易经本行董事会审批通过。

六、独立董事发表意见情况

本行独立董事本着客观、独立、审慎的原则，认真履行

职责，积极参与本行决策事项研究，对该笔关联交易出具了

独立意见书。

特此公告。

唐山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

2026 年 6 月 18 日


